岭南师范学院二级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绩效

考核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（教高〔2012〕4 号）精神，建立和完善学校内部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构建人才培养和本科教学评估长效机制，围绕学校人才培养总目标，细化人才培养标准，结合学校“创新强校”、“转型发展”、“省市共建”、专业认证等战略重点，以学生为本位，以学生能力发展为导向，积极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本办法的考核对象为学校承担有本科教学任务的二级学院。
二、考核目的
引导二级学院大力实施教育教学改革，尤其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全力加强专业和课程建设，从根本上解决制约人才培养的瓶颈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；促进二级学院树立开放办学的理念，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和优势，加强校政行企协同育人，促进资源整合利用和共享；改善校内治理结构，创新教学管理运行机制，推动二级学院成为责权利统一、自主自律的教学管理主体。
三、考核原则
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科学导向的原则，以专业、课程、教育教学改革等为考核重点，坚持常态监测与年度集中考核、二级学院自评与学校审核审定相结合，力求考核过程客观公正、科学民主，考核方式简便易行、注重实效。
四、考核组织机构

学校成立本科教学工作绩效考核领导小组，组长由分管本科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担任，成员由教务处和各二级教学单位分管教学负责人等担任。
考核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办公室，设在教务处，办公室主任为教务处处长。工作办公室在考核领导小组领导下组织开展考核工作。
五、考核依据

本科教学工作考核依照《岭南师范学院二级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》（以下简称《教学工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》）及相关文件进行。
六、考核时段

每年 12 月对当年度教学工作绩效进行考核。立项项目及成果材料的计算时间（以发文为准）为上一年度的 12 月 1 日至本年度的 11月 30 日。

七、考核程序

二级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绩效考核采取教学单位自评与考核小组审核、考核领导小组审定结合的方式进行，分三个阶段。
第一阶段：教学单位自评
二级学院根据《教学工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》进行自评，撰写自评报告，准备支撑材料。
第二阶段：考核小组审核
考核工作办公室对各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，组织考核小组根据《教学工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》，采取查阅资料、现场考察、访谈调研等方式，对二级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绩效进行考核评分。
第三阶段：考核领导小组审定
考核工作办公室汇总各二级学院前两阶段考核结果，报考核领导小组审定并公示最终考核结果。
八、考核结果运用及整改

教学工作绩效考核结果作为学校综合目标效能考核及奖励依据。

各二级学院针对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，应制定整改方案，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，报考核工作办公室备案。第二年考核时，将重点考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及改进效果。
九、附则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试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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